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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服務招募 

一、依據：志願服務法及宜蘭縣衛生保健志工管理要點辦理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 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參與衛生保健公共事務，藉由志工參與，提升衛生

所為民服務品質及增進行政效能。 

（二） 積極鼓勵民間參與志願服務，建立「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網」的觀念，強化

志工、民眾及專業人士預防重於治療的宣導理念，縮短人們心靈距離，共

同打造優質化的環境。 

   三、志工招募 

＊ 招募：相招做志工>志工招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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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 聯誼 表揚 

： 面談、甄選及個人基本資料建檔。 

： 應取得基礎訓練，並不定期在職訓練。 

：實務服務，試用期三個月。 

：每年依服務時數辦理，各項服務獎項表 

 揚，激發志工伙伴服務熱忱並不定期舉 

   辦聚會、聯誼等活動。 

 


